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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0800-B-00700-140400至 0800-B-01700-140400行政处罚类共用一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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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听证笔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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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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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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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粮食流通管理稽查队（立案） 

          粮食流通管理稽查队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粮食流通管理稽查队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粮食流通管理稽查队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分管领导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粮食流通管理稽查队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稽查队（执行） 

  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55-3039358 

监督电话：0355-3039358 


